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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署接管他機關移交以標租方式出租之不動產，接管後

已換訂本署有約定租期屆滿得申請換約續租之租約案

件，租期屆滿之處理方式，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本署北區分署102年5月23日台財產北租字第

10280013640號函、本署中區分署102年5月28日台財產

中租字第10200084420號函、本署南區分署（以下簡稱

南區分署）100年6月23日台財產南管字第1006001569號

函、102年5月22日台財產南租字第1020007771號函辦

理。 

二、依本署97年7月10日台財產局管字第09740012420號函附

97年5月12日研商「他機關以標租方式出租之不動產，

於原租賃期限屆滿後，辦理出租之處理方式，及他機關

以逕予出租方式出租不動產，於原租約租期屆滿後，承

租人申請續租或依國有財產法第42條第1項第1款規定

出租，其租金計收標準事宜」會議紀錄會商結論略以，

本署接管他機關以「標租」方式出租之不動產，因其租



期及使用限制等各項可享有之權利與須負擔之義務，均

經公告，並經競標後，由投標最高價者得標。爰對於得

標人於原租賃期限屆滿後，或租期屆滿前，依本署91年

10月28日台財產局管字第0910025053號函核示「…無論

原租約有無約明承租人於租期屆滿得申請續租，均得准

予續租換約…」，與原競標之權義內容有別，應予修正。

自本會議紀錄下達後，本署接管他機關以「標租」方式

出租之不動產，承租人申請續租，倘本署無處分利用計

畫，且原租約約定得換約續租者，得辦理換約續租，否

則應收回租賃物，另行依法處理，不再依國有財產法第

42條第1項第1款規定辦理出租。本署上述91年10月28日

函同時停止適用，並於98年4月24日將上述結論納入國

有非公用不動產租賃作業程序（以下簡稱租賃作業程

序）第41點第2項規定。故原已依本署上述91年10月28

日函核示換訂租約之案件，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原標租契約未約定租期屆滿承租人得申請續租，或有

約定「乙方於租賃期限屆滿仍為使用，即屬無權占

用」、「乙方應於租賃期限屆滿時，將本標的物無

條件交還甲方」等反對續租之約定者，應依原標租

租約約定及租賃作業程序第41點第2項規定，於租

期屆滿時，不再同意換約續租。 

(二)原標租租約約定，租期屆滿，出租人繼續辦理標租

時，原承租人有優先承租權者，依國有非公用不動

產出租管理辦法及國有非公用不動產標租作業程

序辦理。 

 
正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各分署及辦事處 

副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理處分組租賃科 

 

 

 



 
 


